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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外溫室氣體議題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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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最關注的風險議題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了針對2021年全球風險的調查，
為了這份調查，WEF聚集了近700名專家，研究了30
種風險，分析這些風險的可能性與影響。

 與環境相關的十大衝擊性議題中，2021年共有5項重
大風險，包含減緩氣候變遷失敗（1→2）、生物多樣
性喪失與生態系統崩潰（3→4）、自然資源危機
（5）、人為的環境破壞與災害 (9→6) 、極端氣候
（ 4→ 8）。

 氣侯變遷對全球的影響

衝擊性議題

傳染病

減緩氣候變遷失敗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崩潰

自然資源危機

人為的環境破壞和災害

民生危機

極端天氣事件（例如洪水、風暴等）

債務危機

數據欺詐/盜竊的大規模事件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1全球風險報告」

海平面

上升

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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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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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碳關稅）將於2023年實施並
影響各國築起貿易壁壘

•規劃2023年
訂定碳關稅

•規劃2025前全國碳市
場納入高耗能產業，
預計納入碳關稅

資料來源：李堅明教授(2020),聯合國氣候峰會登場全球限碳目標新挑戰。

•加拿大、墨西哥
•碳關稅規劃中



歐盟碳邊境稅
1.

2021.07.14 歐盟CBAM官方草案

產品項目 首波：水泥、肥料、鋼鐵、鋁、電力
未來：執委會將逐步擴充至其他產品

產品碳排量
單位產品碳含量 (直接排放)

產品進口量×單位產品碳含量

產品碳排量驗證 獨立驗證，需敘明產品碳排分攤方式

憑證繳納方式 依產品碳含量繳納CBAM憑證

規劃期程
2023年分階段實施-僅須申報
2026年全面實施

減免
規則

顯
①出口國已支付過碳價且未出口退費

②該項產品於歐盟排放交易享有免費排放
額度時，進口則對應減免

隱 出口國減碳企圖心：減碳目標及路徑

2022.01.06歐洲議會提出CBAM立
法建議，摘要如下：
• CBAM管制產品項目擴大，新

增：有機化學品(organic 

chemicals)、氫氣(hydrogen)、聚合
物(polymers)。

• 2026年起，CBAM的產品碳含
量也將涵蓋間接排放。

• 將加速取消免費核配額。
 2025年減少10%免費核配
 2026年減少30%免費核配
 2027年減少60%免費核配
 2028年取消免費核配。

• 過渡期建議從3年縮短至2年。
• 只有明確碳定價政策的貿易夥
伴才予以CBAM減免。

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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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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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目前已有124個國家宣示2050年前達淨零

排放，已宣示淨零排放國家數共有136個

• 亞鄰國家(日、韓) 2020年紛紛宣布2050

年達淨零排放期程目標

淨零排放：係指國家、企業、團體或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因生產、生活等過程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後)，藉由碳匯(如植林)、CCS等負碳技術、取得
碳權等方式來抵銷，以達成淨零排放。

124國 宣示2050淨零排放排放占比24%

若美國加入

排放占比增至36%

開發中國家提出

相近淨零排放目標

中國大陸宣示2060淨零排放

排放占比增至60%

2050淨零排放已成國際趨勢

國際碳關稅

二大進口經濟體對
進口產品課徵碳關稅

影
響
擴
散 國際企業減碳協議

 恐引發全球

碳關稅貿易障礙，
減碳不僅是環保課題，

更是攸關產業生存
的課題。

 各國減碳措施及

強度能否支持產
業因應供應鏈要求，

成為產業國際競爭
力關鍵

國家與企業均強化減碳力道 對產業影響

資料來源：國營事業低碳轉型策略與案例簡報，經濟部能源局，2021年1月。



國內外溫室氣體管理規範
2.02

京都議

定書生

效

永續能

源政策

綱領溫

減法(草

案)立法

院完成

一讀

澳洲潔

淨能源

包裹法

案

溫室氣

體納入

空氣污

染防制

法

美國發

布氣候

行動計

畫

溫室氣

體強制

申報作

業

COP21

巴黎協

議通過

2005 2008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公告溫

室氣體

減量及

管理法

公告五

個行業

排放強

度

2006年

溫減法

(草案)通

過行政

院審查

蔡總統於2021

年4月22日表示

臺灣正積極部

署在2050年達

到淨零排放目

標的可能路徑

2021

為了達到巴黎協

定目標，全球已

有136個國家提出

淨零排放之目標

國
際
趨
勢

國
內
進
展

蘇院長於2021年8

月30日要求環保署

積極修法，並納入

「2050年淨零排放」

目標，同時也要與

經濟部等研議碳定

價制度

2021年10月21日環

保署預告「氣候變

遷因應法」修正草

案，將國家長期目

標修改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

放」，增訂對國內

排放源徵收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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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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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程

ALLPPT Layout Clean 

Text Slide for your 

Presentation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

溫管法第4條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139年

（西元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94年（西元2005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

105

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104.7.1施行）

106
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

（106.2.23行政院核定）

107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

（107.3.22行政院核定）

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107.10.3行政院核定）

108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08.8 環保署 核定）

第一階段管制目標(105~109年)較基準(94)年-2%

第二階段管制目標(110~104年)較基準年-10%
第三階段管制目標(105~109年)較基準年-20%

109 年預計溫室氣體排放量260.717 MtCO2e

中
程

短
程

先緩後加速

2050年2005年



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第二階段管制目標
 114年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94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再減少

10%（241.011 MtCO2e）

 114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0.388公斤CO2e/度

資料來源：環保署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籌劃研商會議(10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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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資訊
2.

環保署於110年10月21日公告草案

氣候變遷因應法

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

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

徵收碳費專款專用

指定製造、輸入或販賣產品時應標示碳足跡

效能標準從獎勵變強制：車輛之製造、輸入、

販賣、使用及建築之規劃、設計、施工、構

造、設備，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容許或

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110年9月16日簡報。
10

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主要架構



中小企業壓力

11

中小企業急需

國際品牌商要求其供
應鏈達到產品碳中和

歐盟公布CBAM
草案2023年實施

總統：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

110年國慶演說：我國已宣布2050淨零排放目標，和國際主流同步

建構碳盤查、碳足跡、減碳能力

中小企業問題 家數多、人力/技術/資訊/經費缺乏

我國宣示2050淨零目
標要和國際主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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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 碳減量 碳中和
時間

碳
管
理
能
力

以大帶小長期推動策略

• 企業減碳基礎

• 具行業推廣性

• 可接軌CBAM

組織型盤查 • 消費端產品為主

• 足跡計算擴及供應鏈

• 投入人力/經費高

產品碳足跡
減量目標與方案

抵換與交易

• 完備相關制度與
市場機制• 提升減碳積極度

• 導入人力/技術/經
費等資源

循序協助中小企業建構碳盤查與碳足跡及減碳能力，
降低來自國際淨零趨勢、供應鏈要求及各國碳邊境調整機制壓力。



製造

碳盤查與碳足跡之差異說明–以鋁業為例

碳盤查
(工廠)

碳足跡
(產品)
Ex.鋁捲

廢棄物回收
/處理

消費者使用配送製造原料

鋁錠 鋁捲

排碳量 原料 製程 配送 使用 廢棄 總計

公噸CO2e/
每公噸鋁捲

11.26 1.86 - 13.12

占比 86% 14% - 100%

13.12 公噸CO2e /每公噸鋁捲產品碳足跡：

生命週期各階段

全廠生產製造

各項產品總排碳量： 202,484 公噸CO2e /年

鋁板 鋁捲 鋁箔 鋁條 鋅陽極板

13

碳盤查和碳足跡差別在哪?



二、ISO 14064-1:2018標準改版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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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前後差異(1/3)

15資料來源：呂冠霖，企業溫室氣體管理績效探討與盤查標準改版研析，2020。

 ISO 14064-1標準新舊版之盤查/報告邊界變化

新版

舊版



改版前後差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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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ISO 14064-1:2018(新版) ISO 14064-1:2006(舊版)

名詞定義

新增/修改相關名詞：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全球暖化潛勢(修改)、初級數據、場址特定數據、次級數據、溫室氣體主張(修改)、
溫室氣體減量倡議(修改)、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生物質、生物碳、生物二氧化碳、人為生物溫室氣
體排放、直接土地使用改變、土地使用、非人為生物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盤查清冊預期用途、報告
邊界(修改)

報告邊界

1.組織營運相關的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需文件化，分成六大類

2.僅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是一定要量化，其他
五類(邊界外)則必須界定那些要納入報告邊界(依
預期用途，建立辨別重大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與
移除準則，文件化)

1. 營運邊界需文件化，並將排放與移除分類為直接、
能源間接及其他間接排放量等三類

2. 直接與能源間接皆須量化，其他間接排放量得視
預期用途選擇是否量化

量化過程

1.量化數據分為初級數據、特定場址數據、次級數
據等三類(與家族同步)

2提供A〜H八個附錄供使用者參考，其中D和E是
規範，非參考用

1.無將量化數據分類要求

2.提供A〜C三個附錄供使用者参考・無規範

減量活動

1.增列獨立章節(第七章)説明・表示重視
2.修改名詞・如減緩活動、倡議
3.新增「溫室氣體減量或移除增進目標」及其規定

1.僅於小節(5.2)說明
2.原名詞：排放減量與移除增量擴張、控管措施
3.無減量目標之相關規定



改版前後差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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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ISO 14064-1:2018(新版) ISO 14064-1:2006(舊版)

品質管理

1.不確定性評估與量化列為「應」項目，若無法量
化或成本效益，則應解釋合理性並進行定性評估

1.不確定性僅列為「Should」項目

盤查報告

1.新增若不將機密數據納入報告，須解釋合理性
2.刪除報告規劃「報告之有效期間」之項目
3.報告書應將間接GHG排放(五種)按照類別分別量
化呈現

4.新増GWP值若非使用最新數值，應說明數據資料
庫參考來源

5.報告書推薦資訊中，刪除「生質燃燒」揭露事項
6.報告書推薦資訊中，增加「總間接排放量」、
「上一報告期間的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量」、
「若適用，說明清冊與前一版清冊差異」

7.新增「可選擇的資訊和相關要求」章節，內容新
增如購買碳權或綠電數量、抵換額度種類(揭露溫
室氣體計畫資訊)

1.無機密數據之規定
2.報告規劃須有「報告之有效期間」之項目
3.報告書須個別量化電力、熱能及蒸氣之能源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4.無須說明GWP值相關敘述

5.應揭露生質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

6.報告書推薦資訊中無此三項之相關事項

7.無碳權或抵換額度之相關說明

查證活動

1.查證章節簡化，僅提及組織應依預期使用者需求
進行查證，但應確認查證機構的要求

1.刪除查證章節之「通則」、「查證之準備」、
「査證管理等章節」



二、ISO 14064-1:2018標準簡介
及溫室氣體盤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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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參考依據
-ISO 14064-1：2018標準

-CNS 14064-1：2021標準

-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10506)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

19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依據

註：IPCC係指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

盤查標準

盤查依據

計算工具

文件作業

查證作業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第一部份)
2018年12月改版公告

GHG Protocol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企業價值鏈(範疇三)準則

ISO 14064-3 溫室氣體第三部份

IPCC、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盤
查登錄表單等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持續改善

接軌國際
符合國內
配合預期使
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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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
• 世界永續發展組織 (WBCSD)/世界
資源協會 (WRI)於1998年起推動，
並於2002年正式公告，2003年中
譯本出版， 2004年發行第2版。

• 基於會計準則，建立一套計算與
報告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標準，
進行知識的交流與整合，並期望
可作為未來溫室氣體交易市場的
核心工具。

內容共分為十一章：

 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原則

 商業目的與盤查設計

 設定組織邊界

 設定營運邊界

 追蹤長期的排放

 確認與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的品質

 溫室氣體減量會計

 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書

 溫室氣體排放的查驗

 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內容除原則性程序指引，並提

供案例及產業別/設施別之電子

化計算工具。

第二版增加減量目標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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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鏈(範疇3)計算和報告準則

• 2011 年WRI與WBCSD合作，推出了
GHG Protocol 「企業價值鏈(範疇3)

」及「產品生命週期」二個標準，
為範疇 3 提供了一種方法，用於計算
和報告全球所有行業公司的排放量。

價值鏈 範疇三類別

上游

1. 購買產品及服務
2. 資本貨物
3. 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
4. 上游原物料運輸及分配
5. 營運產生廢棄物
6. 商務旅行
7. 員工通勤
8. 上游租賃資產

下游

9. 下游產品運輸及分配
10. 售出產品加工
11. 售出產品使用
12. 售出產品之最終處置
13. 下游租賃資產
14. 連鎖經銷商
15. 投資

22



與預期使用者需求一致之契約形式

ISO 14064-1 (2018.12)

設計與發展組織溫室
氣體盤查清冊

ISO 14064-2 (2019.04)

量化、監督及報告排放
減量與增強移除

ISO 14067
發展每一部門單位之碳
足跡或每一宣告單位之
部分碳足跡

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
溫室氣體計畫文件化

與報告
碳足跡研究報告

溫室氣體聲明 溫室氣體聲明 溫室氣體聲明

ISO 14064-3(2019.04) 溫室氣體聲明之確證與查證附指引之規範

ISO 14065  確證與查證機構要求事項
ISO 14066  溫室氣體確證小組與查證小組適任性要求事項

適
用
的
溫
室
氣
體
方
案
或
預
期
使
用
者
之
要
求
事
項

組織面 技術面 產品面

ISO 14064標準相關性

23

CNS/ISO 14060系列
溫室氣體標準間之

關聯性圖例

資料來源：CNS 14064-1:2021



• ISO 14064-1:2018標準條文

24

前言

簡介

1. 適用範圍

2. 引用標準

3. 用語及定義

4. 原則

4.1 一般

4.2 相關性

4.3 完整性

4.4 一致性

4.5 準確性

4.6 透明度

5.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5.1 組織邊界

5.2 報告邊界

6.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6.1溫室氣體源與匯之鑑別

6.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6.2量化方法選擇

6.3排放量與移除量計算

6.4基準年查盤查清冊

7.減緩活動

7.1 溫室氣體減量倡議

7.2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或移除增量計畫

7.3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或移除增量標的

8.溫室氣體盤查品質管理

8.1 溫室氣體資訊管理

8.2 文件保留與紀錄保存

8.3 評估不確定性

9.溫室氣體報告

9.1 一般

9.2 規劃溫室氣體報告

9.3 溫室氣體報告之內容

10.組織在查證活動中之角色

易記口訣:

邊源算報查

附錄

A數據彙總過程(參考)

B 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參考)

C 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化方法之數據
選擇、蒐集及使用之指引(參考)

D 生物源溫室氣體排放與二氧化碳移除
之處理方式(規定)

E 電力之處理方式 (規定)

F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報告架構與編制(參
考)

G 農業與林業之指引(參考)

H 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鑑別過程之指
引(參考)

強制性要求

ISO 14064-1:2018標準架構



重要用語及定義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 自然與人為產生的大氣氣體成分，可吸收與釋放由地球表面、大氣及雲層所釋放出的紅外
線輻射光譜範圍內特定波長之輻射。

溫室氣體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 GHG source)

• 釋放溫室氣體進入大氣之過程。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 GHG emission factor)

• 與溫室氣體排放的溫室氣體活動數據有關之係數。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direct GHG emission)

• 來自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源之溫室氣體排放。

25



重要用語及定義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direct GHG emission)

• 由組織之營運與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惟該排放係來自非屬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
體源。

全球暖化潛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 依據溫室氣體輻射性質之指數，係量測於當天大氣中一特定溫室氣體於輻射衝擊後，經選定
之時間界限後彙總得到相對於相等單位的二氧化碳 ( CO2 )之單位質量脈衝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 (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 CO2e)

• 供比較溫室氣體相對於二氧化碳造成的輻射衝擊之單位。

備考：二氧化碳當量係使用特定溫室氣體之質量乘以其全球暖化潛勢計算而得。

26

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 GWP)



重要用語及定義

溫室氣體活動數據 ( greenhouse gas activity data , GHG activity data )

• 造成溫室氣體排放或溫室氣體移除的活動之定量量測值。

• 例：消耗的能源、燃料或電量、生產之物料量、提供之服務、受影響土地之面積。

原始數據 ( primary data )

• 一過程或活動由直接量測或依據直接量測之計算，所獲得之定量值。

備考：原始數據可包括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或溫室氣體移除係數及/或溫室氣體活動數據。

特定場域數據 ( site-specific data)

• 於組織邊界範圍內所獲得之原始數據。

備考：所有特定場域數據為原始數據，惟並非所有原始數據均為特定場域數據。

次級數據 ( secondary data )

• 由原始數據以外的來源獲得之數據。
27



重要用語及定義

基準年 ( base year )

• 為比較溫室氣體排放或溫室氣體移除或其他溫室氣體的相關逐時資訊之目的，所鑑別出的特
定之歷史期間。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 與量化之結果相關連的參數，可將數值之分散性特性化，可合理計量為量化值。

備考：不確定性資訊一般為說明數值的分散性之定量估計，以及分散性的可能原因之定性敘述。

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significant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itiative, significant
indirect GHG emission)

• 經組織予以量化及報告，符合該組織訂定之重大性準則之溫室氣體排放。

28



重要用語及定義

組織邊界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 可在組織內運用營運或財務管控或具有股權持分的歸類之活動或設施。

報告邊界 (reporting boundary)

• 由組織邊界內所提報歸類的溫室氣體排放或溫室氣體移除，以及由組織之營運與活動引起的重
大間接排放。

查證 (verification)

• 對根據歷史數據與資訊作成之聲明，判定此聲明是否屬實正確並符合準則，進行之評估過程。

保證等級 (level of assurance)

• 溫室氣體聲明之信賴度。

29



ISO 14064-1:2018 標準條文-五大原則

相關性

完整性

一致性

準確度

透明度

選擇適合預期使用者需求相關的溫室氣
體源、溫室氣體匯、溫室氣體儲存庫、
數據及方法。

納入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能對溫室氣體相關資訊進行有意義之比
較。

實務上儘可能減少偏差與不確定性。

揭露充分且適合的溫室氣體相關資訊，
俾使預期使用者做出合理可信之決策。

間接排
放重大
準則

30



溫室氣體盤查方法

31

邊 源

高階主管承諾 成立推動組織

邊界設定

排放源鑑別

排放量計算

建立排放量清冊

蒐集活動數據

選用排放係數

數據品質管理

程序文件化

內部查證

外部查證

(一) 

定
性
盤
查

持

續

改

善

查證聲明書
總結報告書

盤查報告書等
內部程序文件

(二) 

定
量
盤
查

排放量清冊

算 報 查

資料來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實務及系統登錄說明，2020年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程序

起始會議

擬定基準年

活動數據蒐集的期間：

今年盤查去年的數據：1月1日~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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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方法

鑑別溫室氣體排放源

選擇排放量計算方式

活動數據蒐集

1.直接監測法
2.質量平衡法
3.排放係數法

排放係數選用

彙整溫室氣體排放量

優先選用順序如下：
1.連續監測數據

2.定期量測數據
3.自行評估數據 優先選用順序如下：

1.自廠發展係數

2.同製程/設備使用係數
3.同業製造廠提供係數
4.區域公告係數
5.國家公告係數
6.國際公告係數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33

組織邊界

 應界定組織邊界。

 應採用下列方法之一彙總其溫室氣體排放量：

a) 控制權：對其財務或營運控制的設施，負責所有來自設

施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b) 股權持分：依其佔有比例負責來自個別設施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

參考環保署排放量申報之要
求，組織邊界之設定以管制
編號為單位，以該管制編號
下之範圍設定為其邊界。

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
申報之適用對象，採營運控
制權法彙總排放量。

參考資訊

邊

採用此法



組
織
邊
界
設
定
-
案
例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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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乙公司 丙公司

股權持分 控制權 股權持分 控制權

A廠 100%
營運控制100% 

財務控制100%
－ －

Ｂ廠 50%
營運控制0%  

財務控制50%
50%

營運控制100% 

財務控制50%

C辦公室 － － 100%
營運控制100% 

財務控制100%

乙公司

A廠 B廠

丙公司

•丙佔B股權比例50%
•丙享有營運控制
•與乙共享財務控制

•A為乙100%擁有

C辦公室

•C為丙100%擁有範例

 組織內設施及溫室氣體排放源、匯應採用一致性方法

 組織對於所選用方法改變實應予以解釋

 組織邊界地理範圍中若涵蓋其他設施非屬組織所有，應清楚註明並加以排除；地理範圍
外有屬於組織所有，同樣應加以註明與說明

 於清冊及報告中應清楚表明組織邊界所涵蓋範圍及所使用方法

資料來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說明簡報。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邊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報告邊界

建立報告邊界
• 應建立報告邊界並文件化，包括鑑別與公司營運相關連的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 應以二氧化碳公噸當量為單位，對七大類溫室氣體，分別量化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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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報告邊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應該應用一種評估方法，決定哪些間接排放量要納入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並文件化。

• 應考量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預期用途，界定與說明間接排放重大性準則。

• 不論預期用途為何，不能使用準則排除較大的間接排放量，或迴避法規義務。

• 應使用此準則，鑑別與評估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以選擇其重大項目。

• 應量化與報告此重大排放。排除重大間接排放應提出合理說明。

• 重大性評估準則可定期修正。並保存有關修正之文件化資訊。

36

重大間接排放

評估原則

評估
因子

排放
大小

容
積

影響
程度

資訊
取得

法規
要求

鑑別溫室氣
體之預期用

途

鑑別及評
估間接排

放

應用準則以
選擇重大性
間接排放

定義評估間
接排放重大
性準則

鑑別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之流程

邊



間接排放重大性準則

5

4

3

2

1
應決定何項間接排放量納入其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
並予以文件化。

應考量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用途，界定與說明其間接
排放重大性準則。

應依準則鑑別與評估其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以選擇其
重大者。

應量化與報告重大排放，重大間接排放之排除應提出
合理說明。

重大性之評估準則可包括排放之大小、影響程度、資
訊取得及數據準確度等。

間
接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6
不宜使用準則排除實質的間接排放量，或藉以迴避守
規性義務。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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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文件化流程，以決定將哪些間接排放納入
盤查。

• 法規強制、自願性、碳風險管理、排放減量等

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鑑別流程

間接排放重大性評估準則

鑑別溫室氣體清冊預期用途

• 量之大小、影響程度、風險或機會、特定部門
之指引、外包、員工參與

鑑別與評估間接排放

• 間接排放活動數據蒐集、排放係數選用與計算

應用準則選擇重大間接排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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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間接排放重大性之準則參考

• ISO 14064-1附錄H

量的大小

影響程度

風險機會

特定部門指引

外包

設定為實質可予以量化的間接排放與移除

組織有能力監測與減少排放與移除之程度(例：能源效率、
生態設計、顧客參與、權限)

促使組織暴露於風險 (例：氛圍有關的風險，諸如財務、法
規、供應鏈、產品與顧客、訴訟、聲譽之風險)的間接排放
或移除，或其企業之機會(例新市場、新商業模式)

依業務部門依特定部門指引所提出，視為重大的溫室氣體
排放。

由基本上為核心業務活動的外包作業所產生的間接排放與
移除。

員工參與
激勵員工減少能源使用或激勵聯合團隊在環繞氛圍變化中
產生鬥志的間接排放(例：能源節約誘因、汽車合用組織、
內部碳定價方法)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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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報告邊界

溫室氣體盤查類別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

• 來自輸入能源(外購)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來自運輸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來自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來自使用組織的產品所衍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來自其他來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每一類別中，如有非生物源排放、生物源人為
排放及生物源非人為排放，應分別計算。

須各別以設施層級文件化上述類別。

40

邊

直接 輸入能源
(外購)

運輸

使用組織
的產品

(下游排放)

其他

組織使用
的產品

(上游排放)

1 2

3

6

4

5



報
告
邊
界
示
意
圖

41

熱媒鍋爐
蒸汽鍋爐

(煤)

緊急發電機
加熱鍋爐
加熱爐
(柴油)

化糞池
(CH4)

滅火器
(CO2)

灑水車、掃地機堆
高機、卡車、挖土

機、鏟土機
加油車、消防車
其它重機械車輛

(柴油)

Scope 1
(類別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Scope 2
(類別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外購電力
蒸汽

CO2、CH4、N2O

CO2、CH4、N2O

CO2

Scope 3
類別3-運輸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類別4-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類別5-使用組織的產品所衍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類別6-其他來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冰水機、冰箱、
飲水機及車輛之
冷媒(R134a)

HFCs

冷作切割
(乙炔)

CH4

廚房
租用宿舍
切割作業
加熱處理

(LPG)

高壓電器絕緣
開關器(SF6)

SF6

運餐車
機車
公務車
(汽油)

廢氣燃燒塔
(VOCs)

邊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溫室氣體源之鑑別

應鑑別報告邊界涵蓋的所有相關溫室氣體源，並文件化。應納入所有相關的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源應鑑別並界定類別種類(6大類別)。

若量化溫室氣體移除時，須鑑別對其溫室氣體移除量有所貢獻的溫室氣體匯
，並文件化。

可排除對溫室氣體排放無相關性的溫室氣體源。應鑑別報告涵蓋的類別與任
何細分類所排除的溫室氣體源，並說明理由。

42

排除
項目

源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量化方法之選擇

應選擇與使用可降低不確定性，並產生正確、一致及可再現的結果之量化方
法。

量化方法亦須考量技術可及性與成本。

應說明量化方法之任何改變，並文件化。

43

 直接監測法

直接監測排氣濃度和流率來量測溫室氣體排放量

 質量平衡法

利用製程或化學反應式中物種質量與能量之進出、產生、消耗及轉換所進行之平衡計算，來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方法。

 排放係數法

利用原料、物料、燃料之使用量或產品產量等數值乘上特定之排放係數所得排放量之方法。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量
化
方
法
類
型

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量化方法之選擇

使用於量化之數據選擇與蒐集
• 應鑑別歸類為直接或間接排放量的每一溫室氣體源之數據，並文件化。

• 應決定用於量化的每一相關數據之特性，並文件化。

44

是否滿足
準確性
與再現姓

量化方法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監測數據

排放量計算量化模式 完成

無法滿足時，需要調
整量化模式或方法

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量化方法之選擇

溫室氣體量化方法模式之選擇或發展
• 應選擇或發展其量化方法之模式。

• 模式是呈現如何將使用於量化的溫室氣體源數據，轉換為排放量。模式為實質過程之簡化
，有假設值與限制。

• 應說明選擇或考量下列模式特性的理由，並文件化。

( a ) 模式如何準確表示排放量。

( b ) 應用限制。

( c ) 不確定性與嚴密性。

( d ) 結果再現性。

( e ) 模式可接受性。

( f ) 模式來源與認可水準。

( g ) 與預期使用之一致性。

45

算



溫室氣體排放之量化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計算
應依據所選擇的量化方法，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

應報告所計算出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期間(年度)。

應使用適當的全球暖化潛勢值(GWPs)將每種溫室氣體量轉換為二氧化碳
當量噸數。

須使用IPCC最新公布的全球暖化潛勢值(GWPs)，若不使用時，應提出合
理說明。全球暖化潛勢時間界限應為100年。

應量化由組織所消耗的輸入電力之排放量，及由組織產生的輸出電力之
排放量。

46

算



全球暖化潛勢值( GWPs)-AR5版

47
資料來源：IPCC AR5 Chapter08

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基準年之選擇與建立

• 為比較之目的或為符合溫室氣體方案要求事項，或為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其他預期用途，
應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歷史基準年。

• 基準年排放量可依據特定時段量化，或由數個時段之平均量化值。

• 若無法取得過去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充分資訊時，可以使用首次溫室氣體盤查時段作為基準
年。

48

 固定基準年：單一年度基準年或多年平均基準年

滾動式基準年：排放量與前一年作比較(排放量每年較前
一年少Y%)

基準年

訂定方式

算

採用此種



溫室氣體排放量化

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基準年之選擇與建立
• 在建立基準年時：

a) 應使用可代表現行報告邊界之數據，通常為單年度數據，量化其基準年之排放量。

b)應選擇可取得溫室氣體排放量可查證數據之基準年。

c) 應說明選擇該基準年之理由。

d)應制定與標準條款一致的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 可改變其基準年，應對基準年改變提出合理說明

49

算



溫室氣體排放之量化

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審查

• 為確保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具有代表性，應發展、文件化及實施基準年審查及重新計
算程序，如有以下列任一因素所，需考量基準年實質累積變化量：

a) 報告邊界或組織邊界有結構性變更 ( 即：合併、併購或撤資 ) 。

b)計算方法或排放係數有改變。

c) 發現一項誤差或一些實質的累積誤差。

• 對於設施生產水準之改變，包括設施關或啟動，不應考量重新計算基準年溫室氣體盤查清
冊。

• 應將後續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之基準年重新計算值文件化。

50

參考環保署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申
報者之顯著性門檻值為3%，累計
變化量高於此門檻，才需要進行重
新計算基準年排放量。

參考資訊

算

列入報告書內



溫室氣體盤查品質管理

溫室氣體資訊管理

應建立與維持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程序

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程序應文件化下列考量事項：
a) 鑑別與審查負責擬定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者之責任與職權。

b) 鑑別與審查組織之邊界。

c) 鑑別與審查溫室氣體源。

d) 鑑別、實施及審查盤查清冊擬定小組成員之適當訓練。

e) 量化方法之選擇與審查。

f) 審查量化方法之應用，以確保應用於多種設施之一致性。

g) 若適用時，使用、維護及校正量測設備。

h) 發展與維護健全的數據蒐集系統。

i) 經常性的準確度查核。

j) 定期的內部稽核與技術審查。

k) 定期審查改進資訊管理過程之機會。 51

人員
能力

量化
流程

品質
管理

報



溫室氣體盤查品質管理

文件保留與紀錄保存

應建立與維持文件保留與紀錄保存程序。

應保留並維持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相關佐證文件，使得以進行查證。無論是
書面、電子媒體或其他型式，應依據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程序，處理文件保留
與紀錄保存。

52

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
管理辦法」，建議資料保存六年。

參考資訊

報



溫室氣體盤查品質管理

評估不確定性

應評估與量化方法相關連的不確定性(例：使用於量化與各模式的數據) ，並
執行評鑑，決定於溫室氣體盤查類別層級之不確定性。

如不確定性之定量估算不可行或不具成本效益，應提出合理說明，並應進行
定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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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 不確定性定量評估方法

– 不確定性評估之步驟

數據不確定性蒐集與評估

Step 1 排放係數法直接量測法

Step 2 結合活動數據與排
放係數之不確定性

整合單一場址或公司之不確定性

文件化並解釋
不確定性評估結果與發現

Step 3

Step 4

資料來源：
GHG Protocol guidance on uncertainty assessment in GHG inventories and calculating statistical parameter uncertainty 54

排放係數不確定性
• 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活動數據不確定性
• 標檢局計量技術規範
參考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8947&xq_xCat=e&

mp=1

參考工具

報

參考資訊

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 溫室氣體盤查表單3.0.0版

下載網址：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8947&xq_xCat=e&mp=1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溫室氣體盤查品質管理

• 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3.0.4版

55

排放係數
不確定性

報

下載網址：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 不確定性定量評估方法

• 解釋不確定性評估結果及發現

– 建立清冊不確定之評等範圍

– 應說明整體清冊之不確定性評估結果及使用限制

– 解釋主要不確定性來源，並探討是否可持續改善數據品質。

Data Accuracy
Interval as Percent of 

Mean Value

High +/- 5%

Good +/- 15%

Fair +/- 30%

Poor More than 30%

56

報



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 不確定性定性評估方法

– 在不確定性無法量化的情況下，透過將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來源分類，仍可讓使用者大

致了解溫室氣體清冊品質。

1 2 3

活動數據
種類等級(A1)

活動數據為連續自
動量測

活動數據為間接量
測或財會單據

活動數據為推估

活動數據
可信等級(A2)

進行外部校正或有
多組數據茲佐證者

有進行內部校正貨
經過會計簽證等證
明者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
未進行紀錄彙整者

排放係數
種類等級(A3)

自廠發展係數/質
能平衡所得係數；
或製程-設備經驗
係數

製造廠提供係數；
或區域性排放係數

國家排放係數；或
國際排放係數

註:適用管理辦法與溫室氣體相關方案者及自願登錄盤查資訊者。 57

報



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 不確定性定性評估方法

• 數據品質矩陣

– 單一排放源之不確定性評分：

•活動數據種類等級 (A1) ×活動數據可信等級 (A2) ×排放係數種類等級 (A3)

– 清冊之不確定性評分：

 (單一排放源排放量 × 單一排放源不確定性評分) ÷ (納入不確定性評估之總排放量)

– 清冊之等級判定：

• 第一級：1~9分

• 第二級：10~18分

• 第三級：19~27分

58

報

參考工具

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 溫室氣體盤查表單3.0.0版

下載網址：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Tool/Tool_1?Type=1


溫室氣體清冊之不確定性

• ISO 14064-1:2018 附錄F –清冊架構 (參考方式)

報告公司 名稱

報告負責人或單位 姓名 連絡電話

報告涵蓋之期間 自XXXX年/XX月/XX日 至XXXX年/XX月/XX日

組織之邊界 參照附件

報告邊界 參照附件

排放 備註
20XX

CO2e總量(t)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氫氟碳化物
(HFCs)

(權重平均)

全氟碳化物
(PFCs)

(權重平均)

六氟化硫
(SF6)

三氟化氮
(NF3)

定量不確定
性

定性不確定
性

GWP 1 30 265 5,000 4,000 23,500 16,100 

1
類別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以二氧化碳當量(CO2e)噸(t)數為單位(1)

83,205 83,050 149 6 0 0 0 0 

1.1 固定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2,050 2,050 0 0 0 0 0 0 7%

1.2 移動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81,005 81,000 5 0 0 0 0 0 7%

1.3 產業過程之直接過程排放與移除 0 0 0 0 0 0 0 0 

1.4
人為系統所釋放的溫室氣體產生的直接暫
時性排放

0 0 0 0 0 0 0 0 

1.5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變更及林業之直接排
放與移除

0 0 0 0 0 0 0 0 

由生質產生之排放，CO2噸(t)數 718 718 

59

報



溫室氣體清冊之不確定性
• ISO 14064-1:2018 附錄F –清冊架構 (參考方式)

間接排放，以二氧化碳當量(CO2e)噸(t)數為單位(2) S/NS(*) 4,157,450

2 類別2：由輸入能源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3) 70,000

2.1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60,000 15%
2.2 來自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10,000 10%
3 由運輸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614,950

3.1 由貨物上游運輸與分配產生之排放 153,200 C
3.2 由貨物下游運輸與分配產生之排放 320,000 B
3.3 員工通勤產生之排放 12.200 C
3.4 由運輸客戶與訪客產生之排放 NS
3.5 由業務旅運產生的排放 129,500 B

4 類別4：由組織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372,500

4.1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 3,202,500 D
4.2 由資本財貨產生之排放 325,000 D

4.3 由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45,000 D

4.4 由資產使用產生之排放 NS

4.5
未規定於上述細分類中，由服務使用產生之排放(諮商、
清潔、維護、郵遞、銀行業務等)

NS

5 類別5：與組織的產品使用相關連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00,000

5.1 由產品使用階段產生之排放或移除 100,000 B
5.2 由下游承租的資產產生之排放 NS
5.3 由產品生命終止階段產生之排放 NS
5.4 由投資產生之排放 NS
6 類別6：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S

可以考量實務
運作，同時採
定量(針對
Category 1~2 +
定性作法(針對
Category 3~6)。

60

報



查證活動
組織可決定實施查證。

在審查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時，應公正與客觀地執行與預期使用
者需求一致的查證。

61

查

查驗機構名稱及縮寫 許可證號及資格有效期限

艾法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AFNOR) 環署溫驗字第07009號，有效期限至111年12月29日止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BSI) 環署溫驗字第10013號，有效期限至111年07月01日止

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BV) 環署溫驗字第04011號，有效期限至111年10月24日止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NV) 環署溫驗字第01012號，有效期限至111年08月19日止

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LRQA) 環署溫驗字第02009號，有效期限至111年12月16日止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環署溫驗字第05012號，有效期限至111年09月07日止

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UV-Rh) 環署溫驗字第11001號，有效期限至111年04月15日止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check/_3/Check_3_2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46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51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63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55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65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48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news3/00000249_001.pdf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check/_3/Check_3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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